附件2

北京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分级评估结果和预收资金存管比例确认书

xx（存管银行名称）：
根据xx年度北京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分级评估结果，xx（培训机构名称）评级为（A、B、C、D）级（括号内选项打“√”）。
根据北京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单用途预付卡预收资金监管要求，该培训机构的预收资金存管比例为（10%、20%、30%、40%）（括号内选项打“√”）。

或：
xx（培训机构名称）为xx年经我局审批新设立的培训机构，未参加xx年度北京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分级评估，暂未取得评级。
根据北京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单用途预付卡预收资金监管要求，该培训机构的预收资金存管比例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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